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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會文件 50/2014 號  

（參考文件）  

 

南區區議會屬下  

南區慶祝 65 周年國慶籌備委員會  

 

分別於 2014 年 5 月 28 日及 6 月 20 日舉行的  

第一及二次會議報告 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旨在告知各議員上述會議所討論的主要事項。  

 

 

主要事項  

 

第一次會議  

 

選舉南區慶祝 65周年國慶籌備委員會主席  

 

2.  朱慶虹太平紳士當選為南區慶祝 65周年國慶籌備委員會（下稱

「籌備委員會」）的主席。  

 

慶祝 65 周年國慶活動  

 

3.  主席表示，南區區議會於 2014 年 1 月 16 日舉行的第十四次會議

上，通過將 2013 年南區旅遊文化節兩項具中國傳統特色的活動─「乘

風而行  -  數碼港風箏同樂日」及「龍獅國粹耀南區」納入慶祝 65 周

年國慶的活動。其後，南區區議會於 2014 年 3 月 20 日舉行的第十五

次會議上，通過成立本籌備委員會，以跟進及統籌有關事宜。  

 

4.  籌備委員會同意接受民政事務總署及南區民政事務處的邀請，成

為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五周年南區國慶彩旗設計比賽」的

合辦機構，並通過於彩旗底部加上總署及南區區議會的標誌。  

 

選舉國慶活動召集人及副召集人  

 

5.  陳富明先生 MH 及林玉珍女士 MH 分別當選為「龍獅匯演暨國慶

嘉年華」的活動召集人和副召集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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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 林啟暉先生 MH 及朱立威先生分別當選為「風箏同樂日」的活動

召集人及副召集人。  

 

活動舉行日期及地點  

 

7.  籌備委員會通過於 2014 年 9 月 28 日（星期日）在香港仔海濱公

園舉辦「龍獅匯演暨國慶嘉年華」。  

 

8.  有委員擔心 9 月風力不大，建議將「風箏同樂日」延期至 10 月

舉行。主席請委員稍後因應場地檔期再商議活動的舉行日期。  

 

撥款分配  

 

9.  主席表示，南區區議會於 2013年 11月 4日舉行的第十三次會議

上，通過預留 80萬元於 2014年舉辦慶祝國慶 65周年的活動。  

 

10.  籌備委員會通過預留當中的 50 萬元籌辦「龍獅匯演暨國慶嘉年

華」，20 萬元籌辦「風箏同樂日」，以及 5 萬元會予香港島各界聯合會，

以籌辦港島四區合辦的國慶活動。  

 

11.  至於預留撥款予香港南區各界聯會的安排，由於席上委員數目少

於籌備委員會的法定人數，籌備委員會未能通過預留 5 萬元予香港南

區各界聯會，以籌辦赤柱的國慶活動。  

 

邀請地區團體成為國慶活動的協辦團體  

 

12.  為使南區的地區團體能夠共同參與區議會籌辦的國慶活動，籌備

委員會通過邀請於 2013 年加入「南區慶祝 64 周年國慶籌備委員會」

的區內地區團體及「香港漁民互助社」，成為本年度國慶活動的協辦團

體，並同時協辦「龍獅匯演暨國慶嘉年華」和「風箏同樂日」兩個國

慶活動。  

 

第二次會議  

 

「樂韻飄揚─國慶風箏同樂日」  

 

13.  活動召集人林啟暉先生 MH 建議於 2014 年 9 月 27 日（星期六）

在數碼港商場全天候廣場及海濱長廊，舉辦「樂韻飄揚─國慶風箏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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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日」，透過大型風箏展覽和放飛示範、音樂導賞及風箏彩繪工作坊，

以及香港青年交響音樂會，讓居民認識中國文化，並一同迎接國慶。  

 

14.  有委員擔心，若活動定於 9 月尾舉行，當日的風力可能不足夠放

飛大型風箏，建議先於 9 月 27 日舉行風箏彩繪工作坊及音樂會，再於

10 月或 11 月舉行放飛風箏活動。  

 

15.  經討論後，多位委員不贊同把活動分為兩日舉行，認為此舉會使

放飛活動失去連接性及作為國慶活動的意義，亦會影響參加者的興

緻，而且 9 月至 10 月期間風勢相若，估計對活動影響不大。  

 

16.  籌備委員會通過按照活動召集人的原定計劃，於 9 月 27 日舉行

「樂韻飄揚─國慶風箏同樂日」，並通過有關活動的名稱、內容及預算。 

 

「龍獅匯粹賀國慶」  

 

17.  活動召集人陳富明先生 MH 建議於 2014 年 9 月 28 日（星期日）

在香港仔海濱公園，舉辦名為「龍獅匯粹賀國慶」的國慶活動，透過

龍獅示範、功夫表演及民族舞蹈，讓居民感受中華文化的豐富多姿，

並同賀 65 周年國慶。  

 

18.  籌備委員會通過上述活動的名稱、內容及預算，並同意邀請香港

南區婦女會及中國舞集作舞台表演。  

 

國慶活動主禮嘉賓人選  

 

19.  籌備委員會建議邀請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擔任「龍獅匯粹

賀國慶」的主禮嘉賓；如曾局長未暇出席，同意由南區民政事務處代

為邀請其他問責局長，其次是副局長，擔任主禮嘉賓。  

 

20.  籌備委員會亦同意由南區民政事務處代為邀請適當人選擔任「樂

韻飄揚─國慶風箏同樂日」的主禮嘉賓。  

 

預留撥款予香港南區各界聯會以於赤柱舉辦國慶活動  

 

21.  由於席上委員數目少於籌備委員會的法定人數，籌備委員會未能

通過預留 5 萬元予香港南區各界聯會，以籌辦赤柱的國慶活動。  

 

（會後補註：為給予香港南區各界聯會足夠時間籌劃活動，並趕及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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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年 7 月向南區區議會提交撥款申請，主席同意以傳閱方式尋求籌

備委員會通過上述撥款分配建議。）  

 

國慶活動協辦團體  

 

22.  所有獲邀請的區內地區團體均答允成為本籌備委員會國慶活動

的協辦團體。  

 

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慶祝國慶活動  

 

23.  籌備委員會通過接受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的邀請，成為該會舉辦的

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五周年港島歡騰賀國慶嘉年華」的合

辦團體，並委派林玉珍女士 MH 代表南區區議會加入該活動的籌備委

員會。籌備委員會同時通過邀請中國舞集及香港南區各界聯會於嘉年

華當日，分別負責一個台上表演節目及一個攤位活動。  

 

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五周年十八區國慶彩旗設計比賽 (南

區 )」  

 

24.  籌備委員會通過委派歐立成先生、陳家珮女士及朱立威先生擔任

比賽評審。  

 

 

徵詢意見  

 

25.  請各議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
 

 

 

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 

2014 年 7 月  


